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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产业基础 提升发展动力 释放消费需求

多重政策利好释放 引领家居产业提质增效

家居产业涵盖家用电器、家具、

五金制品、照明电器等行业，是重要

的民生产业， 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重要载体。

近日，工信部、住建部、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推进家

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提出到 2025年，家居产

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高质量产品

供给明显增加， 同时明确在家居产

业培育 50 个左右知名品牌， 建立

500 家智能家居体验中心， 以高质

量供给促进家居品牌品质消费。

促进家居消费需求释放

近年来， 在消费升级和技术进

步的推动下， 家居产业发展质量效

益稳步提升， 但也面临重点行业创

新引领不足、质量精细化水平不高、

智能化发展不充分等问题， 家居消

费需求仍待进一步激发和释放。

此次发布的方案提出， 在家用

电器、 照明电器等行业培育制造业

创新中心、 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等

创新平台， 重点行业两化融合水平

达到 65%， 培育一批 5G 全连接工

厂、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应用

场景。 反向定制、全屋定制、场景化

集成定制等个性化定制比例稳步提

高，绿色、智能、健康产品供给明显

增加，智能家居等新业态加快发展。

不仅如此，为了达到上述目标，

方案要求，要夯实产业基础，提升发

展动力。 加快技术突破和设计能力

提升， 支持建立智能家居和重点家

居行业制造业创新中心， 推动建设

国家级、 区域级和行业级工业互联

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产业技术

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加快家居

行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助推提质

增效。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化推进产

业数字化、深入推广新模式新业态、

大力推行绿色制造。

方案还提出， 要强化优质企业

示范引领， 加强跟踪服务和指导支

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

用大的“链主”企业，发挥支撑引领

作用。同时，在家居行业开展优质中

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 支持建设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专精特新“小

巨人” 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等，增强创新型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据了解， 行动方案提出夯实产

业基础、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推

进培优育强、扩大优质供给、加大应

用推广等 13 项任务。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

发布的方案有助于引导资源要素向

推动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促

进供需两侧有机结合、协同发力，推

动产业突破发展瓶颈。

推动绿色智能产品下乡

此前，商务部等 13部门联合发

布了《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开展全国家

电“以旧换新”活动、推进绿色智能

家电下乡等 9条鼓励政策。

对此，方案也有所呼应，提出推

动绿色智能家居产品下乡。 在家居

行业大力推广绿色产品认证， 鼓励

电商平台、 线下卖场设置专门版面

及区域，加大绿色家居推广力度。拓

展三四线城市家居消费市场， 支持

企业结合线上线下、AI 赋能和深度

体验等场景构建，创新营销模式，提

供一站式购物体验， 促进耐用消费

品更新换代。同时，鼓励企业针对农

村市场开发个性化、定制化、健康化

智能绿色家电产品，通过新零售、农

村电商等方式推动渠道和市场下

沉，开展促销让利、以旧换新、以换

代弃等活动， 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

服务，促进农村居民升级消费。

有专家表示， 在政策推动以及

品牌发力下， 家居行业市场集中度

有望加速提升， 头部企业有望脱颖

而出，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具体举措方面，方案提出，研

究制定智能家居分产业链图谱，加

快新材料、 关键零部件等关键环节

创新突破； 支持龙头企业建设推广

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数据

互通、信息交互、生产协同等。

方案还要求，要加大应用推广，

释放家居消费潜力。 开展网上购物

节等促消费活动， 鼓励智能家居体

验馆等新零售发展并向社区下沉，

推进智能家居与智慧社区共融共

建。

新兴渠道带动补贴惠民

当前， 全球智能家居行业高速

增长。 根据 IDC 及 CSHIA 的数据，

2021 年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出

货量超过 2.2亿台， 规模达到 5800

亿元； 未来 5年智能家居预计将以

21.4％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到

2025年市场出货量有望接近 5.4亿

台，规模达 800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 在近日举行的

“2022 全国家电消费季”启动会上，

商务部提出将利用 3 个月时间，组

织举办“全国家电消费季”。 据商务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不同于上一轮

家电下乡以线下家电卖场为主，本

轮电商平台成为渠道主力。 头部电

商渠道积极开展针对性补贴， 已公

布的数据显示， 当前宣布的优惠补

贴累计已超 20亿元。

天猫《2022 年家电消费新趋势

报告》显示，疫情影响下，国内家电

消费线上渗透率进一步提升， 截至

2021年已经增长到 52.9%。 产品迭

代速度大幅加快， 部分产品品类更

换周期从 5—10年缩短到 1—2年。

同时， 家居清洁电器和多功能小家

电带动了生活家电消费的增长。

当前，品牌对直播、特卖等新兴

销售渠道的拓展， 成为了部分小家

电的增长新动力， 线上销售的增长

由过去集中在一两个主要平台变为

当前分散在各个平台。 除平台自身

物流、装卸服务之外，海尔智家、老

板电器、 格力电器等品牌也积极承

诺了以旧换新、定向补贴等服务。

在消费趋势上， 相较于此前的

单独选购电器，成套家电、全屋解决

方案的需求明显上升， 消费者对于

配套家电室内环境搭配、 高颜值智

能家电产品的重视程度增加。 专家

表示，随着政策释放持续利好，叠加

下半年消费旺季到来， 各类市场主

体积极响应， 家居产业消费潜力有

望进一步释放。

（依琰）

图为山西运城

一家商场内， 消费

者在选购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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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家居产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

家居产业创新能力明

显增强， 高质量产品

供给明显增加， 同时

明确在家居产业培育

50 个左右知名品牌，

建立 500 家智能家居

体验中心， 以高质量

供给促进家居品牌品

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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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玉、李中宝未经许可，擅自将“百度”“Baidu”商标用在其开办的

宿州市

埇

桥区百度房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及旗下各门店（宿州市

埇

桥区

百度房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磬云大市场店、宿州市

埇

桥区百度房产信息

咨询服务中心胜利路店、宿州市

埇

桥区百度房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纺织

小区店、宿州市

埇

桥区百度房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汇豪店），构成商标侵

权及不正当竞争，给相关公众造成了误解，现登报澄清上述事实，郑重向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赔礼道歉，并承诺不再侵权。

欧阳玉、李中宝 2022年 8月 16日

致歉声明

寻人启事

铁佩孚，男，1962 年 2 月 28 日出生，回族，北京计算机二厂

职工，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牌坊 14 号。 因病于 1992年

在医院长期住院治疗至今。 现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为落实退休

金发放等问题，急需确定其监护人。请铁佩孚的父母、兄弟姐妹或

其他亲属自即日起三十日内与北京计算机二厂联系。

北京计算机二厂

2022年 8月 16日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作出（2022）渝 05 清

申 6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对重

庆亚坤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坤印染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指定重庆渝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案清算组。

现清算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将强制清算程序中相关事宜公告如下:一、

亚坤印染公司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亚坤印染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10 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亚坤印染公司清算

义务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

等其他经营人员）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1.妥善

保管并向清算组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证照和账册、账簿、重要

文件等资料；2.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咨询；

3.人民法院认为其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 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上述义务，

导致无法清算的，相关清算义务人应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特此

公告！ 四、清算组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至圣宫 6 号 5 楼 2 号，联系人：

张科 13883591249 王晶 13668044910。

重庆亚坤印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 年 8 月 16 日

重庆亚坤印染有限公司清算组强制清算案公告

借款催收公告

被告知人：常熟市汇江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借款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0799418495

冯惠芬（抵押人、保证人）身份证号码：320520196403193746

冯卫东（抵押人、保证人）身份证号码：320581196702070335

��������借款人于 2018 年 9 月 5 日与邵阳 （即出借人， 身份证号：

320323198509286841）签订编号为借字（苏州）20180905003 号《借款协

议》， 借款人民币 170 万元， 借款本金分批划付， 借款到期日分别为

2019 年 9 月 9 日、2019 年 9 月 11 日；同日，抵押人与出借人签订编号

为抵字（苏州）20180905003 号《房产抵押合同》，担保人分别签订编号

为保字（苏州）20180905003-1 号、保字（苏州）20180905003-2 号《担保

保证书》，向出借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现借款已到期，请及时偿还。

告知人：（出借人）邵阳

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青岛梦想无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C4JRQ1P）、

莫奇（身份证号：370206197603050037）、

梅铭真（身份证号：362502197610042140）：

2022 年 8 月 1 日， 出借人高军涛将对贵方享有的借字（青岛）

20180516016 号《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担保从权利一并转

让给债权受让人山东鲁创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982MA3PMJH48Y）， 并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2022-QD-LC-ZQZR【07】号)。请自债权转让之日起直接向山东鲁创

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通知人（出借人）：高军涛

通知人（受让人）：山东鲁创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6 日

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的意

见》（武政规【2021】10号）文件精神，经武汉鼓风机有限公司申请，本单位

拟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前办理武汉鼓风机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市江夏区

藏龙岛关凤路的一宗 163.05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委托交易事宜。

由于武汉鼓风机有限公司委托交易地块及其地上房产存在查封、抵

押等情形，为全面核查武汉鼓风机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和所涉债务的基本

信息及抵押、查封信息，请武汉鼓风机有限公司债权人及相关司法查封

单位于 2022年 8月 30日前书面致函本单位告知相关债权情况。 前述期

限届满后， 本单位若未收到相关债权人或司法查封单位的书面告知函

件，此后将难以再协调武汉鼓风机有限公司及相关单位以武汉鼓风机有

限公司的土地成交收入偿还该未申报部分的债权金额。 届时，未申报的

债权现阶段无法清偿的风险，将由相关债权人自己承担。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华路 37号楚天大厦 2018室

邮政编码:430200

��������联系人：孙伟；联系电话:027-81815530

武汉市江夏区土地交易中心

公 告

我方未经关晓彤女士授权，于我方产品“百泉甜牛奶”商品包装上使用了

关晓彤女士的肖像并配有关晓彤女士的姓名。 同时，在抖音平台发布带有侵权

产品的视频进行商业宣传。 上述行为侵犯了关晓彤女士的肖像权及姓名权，对

此我们深表歉意，并希望关晓彤女士予以谅解!

��������我方保证已停止线上线下所有侵权行为，妥善处理所有侵权产品，并将吸取

教训，引以为戒，提高商业宣传内容的监管等级，并郑重承诺今后不再发布任何

侵犯关晓彤女士合法权益的内容，杜绝此类侵权事件再次发生。 再次致歉！

邢台市卓玺商贸有限公司、昆明小健哥食品有限公司

聂志云、邢台市百泉食品有限公司、2022年 8月 16日

致歉声明

我所受贵州仡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仡源公司”）的委托，

就仡源公司拟收购贵州中赣桥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赣公

司”）股权的相关事宜开展法律尽职调查，现公告如下：

经仡源公司与中赣公司全体股东初步协商， 仡源公司拟购买中赣

公司的全部股权。 为充分反映股权价值和保障其他实际权利人的权益，

凡存在以中赣公司的股权设置担保、质押而产生的担保权、抵押权或其

他债权债务人、 与中赣公司有债权债务和相关经济纠纷的单位或自然

人、中赣公司隐名股东或股权争议人等，请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

持合法手续材料到我所联系登记事宜，经依法确认的债权债务，将在股

权收购过程中予以保障。 特此公告

贵州子丰律师事务所

2022年 8月 15日

联系人：张旭林律师、冯旭飞律师

联系电话：18385035184、18212201797�

��������联系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县丹砂街道珍珠大道东川公寓

一单元 3号门面贵州子丰律师事务所。

注： 本公告不代表股权收购方对股权出让方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

或者债务承接，一切债权债务按原法律关系确定承担。

公 告

根据胡利峰与许昌市森润木业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 胡利峰对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依法转让于许昌市森润木

业有限公司。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人为：长葛市恒源木业有限公

司，保证人：河南阳光木业有限公司、孟州市奥森人造板有限公司、

王晓花、王有红、赵书江、王红、王倩倩、王明甫、王书峰、王树军。

许昌市森润木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胡利峰作

为转让方，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许昌市森润木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胡利峰与许昌市森润木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受有关单位的委托，定于 2022年 8月 27日举行债权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方诚建设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项目；二、拍卖方式：东宝祥泰

(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官网以及其他授权合作伙伴平台；三、拍卖会开始出

价时间：2022年 8月 27日 10:00；四、拍卖会截止出价时间：2022 年 8 月 27 日

15:00（延时除外）； 五、 咨询电话：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电话：

010-84927705。 六、须知：竞买人须为与竞买标的相适应资质的企业法人、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意向竞买人须提交相关文件和身

份证明并签署保密承诺函后方可查阅有关资料。 企业法人须提供有效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同时须提交

相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自然人提交有效身份证件。 竞买人须

于 2022年 8 月 27 日 12 时前持以上相关文件至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

中苑二区 40 号楼 905办理竞拍登记手续、签署相关文件、经核对相关证件信

息无误后注册东宝拍卖有限公司用户帐号并完成实名认证程序。

东宝祥泰(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6日

拍卖公告

公 告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于 2020年 11 月 26 日作出（武昌征决字〔2020〕16 号）房屋征收决定，对武昌区蛇山北坡片旧城区改建项目范围内国

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该项目依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湖北日晟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下列房屋在该项目的征收范围内。因穷尽

其他方式均无法完成转交，或被征收房屋原登记产权人去世，其继承人不明确且未能达成一致，未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也未向房

屋征收部门提供相关资料，导致现所有权人不明确。 现将下列房屋分户评估报告进行公告，公告期为 30日，公告期满视为完成转交。 请下列被征

收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利害关系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本项目现场办公室领取分户评估报告。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

对征收价格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期满 10个工作日内，向本项目评估机构湖北日晟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申请复核评估；对评估机构

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武汉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同时，请被

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利害关系人持身份和相关证明材料，尽快到本项目现场办公室协谈征收补偿的有关事宜。项目部地址： 武汉

市武昌区小东门社区民主二村一号二楼，联系电话：88300281。

武汉市武昌区城区改造更新局 2022年 8月 16日

房屋坐落地址 公告对象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单价（元 /m

2

）

武昌区民主路三村

4

号 明炎周 （已故 ）房屋所有权人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103

号

21159

武昌区民主三村

4-2

号 施锡祥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102

号

21203

武昌区粮道街民主二村

20

号

1

层

2

室 朱丹艳 、陈懿 、朱友华 、朱丹红 、朱志华 、朱中华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169

号

21410

武昌区粮道街民主二村

3

号

1

层

1

号 魏荣花 （已故 ）房屋所有权人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188

号

21384

武昌区粮道街民主二村

3

号

1

层

2

号 刘华堂 （已故 ）房屋所有权人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189

号

21384

武昌区粮道街民主二村

12

号

1

层

1

号 黄新民 （已故 ）房屋所有权人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250

号

21384

武昌区民主路

342-344

号 （

372

号 ） 陈爱荣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41

号

21026

武昌区民主路

342-344

号 （

372

号 ） 胡水利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42

号

21026

武昌区民主路

334

号 秦宗惠 、秦宗顺 、（秦志桂 ）已故房屋所有权人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20

号

21203

武昌区民主路

446

号 易友燃 （已故 ）房屋所有权人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24

号

21159

武昌区民主路

326

号

2

单元

2

层

1

号 范保志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139

号

21626

武昌区民主路

348

号 王金和 （已故 ）房屋所有权人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032

号

21026

武昌区粮道街民主路

322

号

1

层 杨莲珍 鄂日晟行房征字 【

2021

】第

Z002-10

号

21026

黎流明（身份证号：441225197312260016）

债权转让方陈光裕与受让方广

东威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月 24日向你送达《债权转让通

知书》、《债权转让协议》， 但你至今

未予理会， 现再次通知你尽快向我

方履行还款义务。

广东威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1日

通 知

重庆轩福食品有限公司

委托武胜展华食品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6 日生产的泡椒

牛板筋（调味面制品）规格型

号 80g/ 袋。 因检测三氯蔗糖

不合格，现通知召回。

重庆轩福食品有限公司

召回通知

今声明葫芦岛海盛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终止所有油品贸易相

关业务，特此声明。

葫芦岛海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15日

声 明 声 明

胡永耀自 2021 年 12 月 9

日起不再担任我公司(吕梁市离

石区垣源铝土矿有限公司）总经

理职务，其对外签署的所有文件

均不代表本公司，本公司对此不

负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吕梁市离石区垣源铝土矿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6日

董维先生：

请尽快归还 2014 年 9

月 1 日你欠我的叁佰万元人

民币借款本金及由此产生的

逾期利息。

催款人：李雄

2022年 8月 16日

声 明

2022 年 3 月 16 日， 福鼎市公安局

店下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 在福建省福

鼎市店下镇阮洋村海翔码头大丰 77 号

船正在卸一堆沙子， 经调查该沙子的来

源不明， 请持有该批海砂的所有人提供

有关证明文件， 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

到我局认领并接受调查。 逾期无人认领

的，我局将按无主财物处理。 联系人:丁

警官，联系电话:�05937291802。

福鼎市公安局

公 告

中共天津吉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支部

委员会遗失党支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范奇辉于 2022年 8月 14 日不慎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44122420010422441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承德巧手一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30802MA07W8PE3Y）经股东决

定， 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整人民币

减至 15万元整人民币，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人：唐蒙，联系

电话：13931421126，联系地址:河北省承德市

双桥区南园紫塞桃园小区 A2幢 311室。

减资公告

福州为正科技有限公司根据 2022年 6月 20日股

东会决议，公司决定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100万元人民币。凡与本

公司有未完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请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并提供

有关证明材料，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逾期未申

报者，视为自动放弃。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福建

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桐口村 265 号综合楼第

四层。 联系人：邱柳梦，联系电话：15860824534。

福州为正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6日

减资公告

致：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司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签订了关于编号为 ：

SAZL-HZ-2017-006 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租赁物买卖合同》的《保证担保合同》，依据

（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 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贵司应向我司支付的剩余款项共计

人民币 66103550.55元。现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5日将《融资租赁合

同（售后回租）》项下的全部债权以及上述《租赁物买卖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所有权转让至受让人安

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贵司自上述主债权转让之日起，按照（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 号《民事判

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向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

公司履行付款等义务。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信息如下：账户名称：安徽深安投资

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里程支行；账号：184256427254。说明：1.本债权转

让通知自送达（公告）之日起生效，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2.债权出让人联系方式：曹露

13866760149，3.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胡晓晶 15055161792。 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方：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 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5日

债权及资产转让通知书

致：于茜茜

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签订了关于编号为：

SAZL-HZ-2017-006 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租赁物买卖合同》的《保证担保合同》，依据

（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你方应向我司支付的剩余款项共计

人民币 66103550.55元。 现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将《融资租赁

合同（售后回租）》项下的全部债权以及上述《租赁物买卖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所有权转让至受让

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你方自上述主债权转让之日起，按照（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号《民

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向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

有限公司履行付款等义务。 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信息如下：账户名称：安徽深

安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里程支行；账号：184256427254。 说明：1.

本债权转让通知自送达（公告）之日起生效，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2.债权出让人联系方

式：曹露 13866760149，3.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胡晓晶 15055161792。 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方：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 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5日

债权及资产转让通知书

致：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签订了关于编号为：

SAZL-HZ-2017-006 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租赁物买卖合同》的《保证担保合同》，依据

（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 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贵司应向我司支付的剩余款项共计

人民币 66103550.55元。现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5日将《融资租赁合

同（售后回租）》项下的全部债权以及上述《租赁物买卖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所有权转让至受让人安

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贵司自上述主债权转让之日起，按照（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 号《民事判

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向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

公司履行付款等义务。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信息如下：账户名称：安徽深安投资

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里程支行；账号：184256427254。说明：1.本债权转

让通知自送达（公告）之日起生效，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2.债权出让人联系方式：曹露

13866760149，3.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胡晓晶 15055161792。 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方：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 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5日

债权及资产转让通知书

合富辉煌房地产顾问（北京）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775485082Y）经股东会决

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清算组成员刘湛涛、徐景宏，清算

组组长：梁国鸿，请债权人自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贵州省乐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五月已申请注销， 现特登报

告知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

位和个人请在见报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临时债权债务清算组联系

登记，最后公告日期到期后，本公司

将不再承担债权债务事项。 联系电

话:13164416888。贵州省乐帅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临时清算组

注销公告

今有票据号：0083500874 等 34 张，共

计金额:7080.81 元，声明作废！

声 明

本 人 陈 禹 ， 身 份 证 号

330121197202060024，向黄君借款，用

名下位于杭州市滨江区彩虹豪庭的

B266/A190 号车位作为让与担保并

进行过户，现车位已交付，特此声明！

声 明

深圳中科创新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MA5FFQGL6T， 经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949 万减少至

1559.2万人民币，请公司债权人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本公司承诺对原注册资本内债权承

担清偿责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联

系人：田首慧，电话：18688928469，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

TCL国际 E 城 G2栋 B709。

减资公告

付月梅不慎遗失出租车计价器使用

证，车牌：吉 AZ5543，营运许可号：

YG918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观山湖区惠邻日用品经营部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20115MAAJL77Y9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

执照副本（5-1）、（5-2）、（5-3）、（5-4）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02681438314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因苏家屯慈山大善寺保管不慎导致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正本(负责人

为肖明福) 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1210111573499259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易贝乐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决定终止办学停止经营。 办学

许可证号 144011370002299；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D6K46XL。 如

有债权债务事项， 请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与本校联系，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

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

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联系电

话 15940040222，13510794595。 特此公

告。 2022年 8月 16日

终止办学 /清算公告

互助县荣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助土

族自治县彩虹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8526000420901， 账 号 ：

282190010400008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蒋立国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 证号：

0524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不慎遗

失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2410004254303， 账 号 ：

1636165443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坐落于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乌

兰塔拉乡刘家围子村的土地确权

证 ， 所有权人 : 王 财 , 编 号 ：

220721210209040019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致：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司于 2017年 12 月 19 日签订了

编号为 SAZL-HZ-2017-006 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租赁物买卖

合同》，依据（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 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

贵司应向我司支付的剩余款项共计人民币 66103550.55元。 现深圳中安融

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

租）》项下的全部债权以及上述《租赁物买卖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所有权转

让至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贵司与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1）粤 0304 执 8661 号执行异议相关案件仍在审理中，深圳中安

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债权转让的同时将涉案的 184801.28 元一并转

至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如相关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甲方 /乙方应返还上

述款项，由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贵司自上述主债权转让之日起，按

照（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 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以及《融资

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向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履行

付款等义务。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信息如下：账户名称：

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里程支行；

账号：184256427254。说明：1.本债权转让通知自送达（公告）之日起生效，未

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2.债权出让人联系方式：曹露 13866760149，

3.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胡晓晶 15055161792。 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方：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 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5日

债权及资产转让通知书

致：陈岩

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司于 2017年 12 月 19 日签订了关于编

号为：SAZL-HZ-2017-006 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租赁物买卖合同》的

《保证担保合同》，依据（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 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

书，贵司应向我司支付的剩余款项共计人民币 66103550.55元。现深圳中安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的全

部债权以及上述《租赁物买卖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所有权转让至受让人安徽深安

投资有限公司。 贵司自上述主债权转让之日起，按照（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号

《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向债权受

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付款等义务。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收款信息如下：账户名称：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新里程支行；账号：184256427254。 说明：1.本债权转让通知自送达（公告）之

日起生效， 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2. 债权出让人联系方式： 曹露

13866760149，3.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胡晓晶 15055161792。 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方：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5日

债权及资产转让通知书

成都市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咸阳瑞恒环保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宗平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与

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龙劳人仲案[2022]136 号仲裁裁

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裁决的，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起诉，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成都市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 7月 29 日

律 师 函

致：安徽省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接受李向明（以下简称委托人）的委托，指派张

淋淋律师就贵方侵犯委托人李向明恒泰风格城市项目开发权及其他合

同约定权益事宜，出具本律师函。

一、基本事实

（一）合同签署事宜

根据委托人陈述及其提交的相关材料表明：1、2016年 10月，委托人

与贵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共同收购长沙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筑成公司”），并登记为筑成公司股东。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委

托人持筑成公司 30%股份，贵司持有筑成公司 70%股份。 2、2019 年 2 月

26日，委托人与贵司就筑成公司恒泰风格城市项目达成《关于万家丽项

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以下内容：

（1）恒泰风格城市的 3# 楼及 4# 楼的项目开发权和管理权归委托

人所有，委托人独立享有该开发区域的利润；（2）委托人享有恒泰风格城

市 6#楼的 5年使用权；（3）项目配套设施（包含车库）应按照股权比例分

配，即委托人应分得地上车位 31 个、地下车位 172 个；（4）恒泰风格城市

的 3# 楼及 4# 楼正负零以上主楼部分的主体工程建设权归委托人所

有；（5）委托人与贵司对于各自开发经营区域内的财务由各自独立管理，

相关经营税费由各方自行承担。

（二）侵权事宜

1.在上述合同签订后，贵司并未依约履行相关义务，存在诸多违约

情形：（1）贵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将 3# 楼、4# 楼施工至正负零，且至

今未与李向明办理施工交接手续；（2）贵司在地库、园林绿化及附属配套

工程招标前及事后均未通知李向明，相关设计、施工方案及施工节点计

划亦未经李向明书面确认；（3）贵司并未为李向明开设项目公司账户。

2.贵司与筑成公司的共同侵权行为：（1）贵司指令筑成公司在将 3#

楼施工至正负零后，未与李向明办理施工交接手续，亦未经李向明书面

同意，继续进行后续主体施工；（2）未经委托人李向明同意即行办理 3#

楼的预售许可证并对外进行预售；（3）贵司指令筑成公司将 4# 楼施工至

正负零后，未与李向明办理施工交接手续，亦未经李向明书面同意，继续

进行后续主体施工。

就上述侵犯事宜， 委托人已多次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贵司函告，贵

司均未停止侵权，鉴于以上情况，郑重发函如下：

1.贵方应在收到本函后即行停止侵权行为，并在 3 日内与委托人或

本律师联系，共同商讨相关后续施工交接及其他事宜。

2.若贵方继续侵权并逾期未与委托人或本律师接洽解决的，委托人

将采取其他合法途径进行自我救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启动诉讼程序

依法维权，届时，因本纠纷所引起的全部损失（包括逾期利益损失）及各

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各项费用）将由贵方全

额承担。

本律师函作出法律分析所依据的事实系由委托人提供，并不排除与

客观事实有所出入的可能。 贵方如对本律师函涉及事实有异议，或对问

题的解决有其他合理建议，请与本律师联系沟通。

本律师函不得以任何方式被解释为委托人对权利作任何放弃、义务

作任何增加。 特此函告！

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

张淋淋律师（联系方式：13467510793）

2022年 8月 10日

北京华娱视界国际影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陈晓燕与北京华娱视界国际影业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合仲字第 0404 号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 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 你方

提出答辩状、 提出反请求、 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7 日、10

日、7日和 15日内。公告期满后的第 8 日本委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下午 3时，在本委仲裁二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上述组庭、开庭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均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16 日

公 告

杨宝山、张昕:

��������本人周辉作为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1) 京 0114

民初 18714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依法对你们享有该判决书所确

认的债权，现本人已于 2022年 8月 10 日将前述债权(包括借款本

金、违约金、利息)全部转让给周凯(身份证号:110102196311290019),

自债权转让之日起，由周凯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请你们直接

向周凯履行前述《民事判决书》确认的裁决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周辉 2022年 8月 16日

公 告

致：长沙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接受李向明（以下简称委托人）的委托，指派张

淋淋律师就贵方侵犯委托人李向明恒泰风格城市项目开发权及其他合

同约定权益事宜，出具本律师函。

一、基本事实

（一）合同签署事宜

根据委托人陈述及其提交的相关材料表明：1.2016 年 10 月，委托人

与安徽省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签署《投资合

作协议书》共同收贵司股权。 截至本函出具之日，委托人持贵司 30%股

份，恒泰公司持有贵司 70%股份。2.2019年 2月 26日，委托人与恒泰公司

就筑成公司恒泰风格城市项目达成《关于万家丽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

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以下内容：

（1）恒泰风格城市的 3# 楼及 4# 楼的项目开发权和管理权归委托

人所有，委托人独立享有该开发区域的利润；（2）委托人享有恒泰风格城

市 6#楼的 5年使用权；（3）项目配套设施（包含车库）应按照股权比例分

配，即委托人应分得地上车位 31 个、地下车位 172 个；（4）恒泰风格城市

的 3#楼及 4#楼正负零以上主楼部分的主体工程建设权归委托人所有；

（5） 委托人与恒泰公司对于各自开发经营区域内的财务由各自独立管

理，相关经营税费由各方自行承担。

（二）侵权事宜

1.在上述合同签订后，恒泰公司并未依约履行相关义务，存在诸多

违约情形：（1）恒泰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将 3# 楼、4# 楼施工至正负

零，且至今未与李向明办理施工交接手续；（2）恒泰公司在地库、园林绿

化及附属配套工程招标前及事后均未通知李向明，相关设计、施工方案

及施工节点计划亦未经李向明书面确认；（3） 恒泰公司并未为李向明开

设项目公司账户。 2.贵司与恒泰公司的共同侵权行为：（1）贵司在恒泰公

司指令下在将 3#楼施工至正负零后，未与李向明办理施工交接手续，亦

未经李向明书面同意，继续进行后续主体施工；（2）未经委托人李向明同

意即行办理 3#楼的预售许可证并对外进行预售；（3）贵司在恒泰公司指

令下在将 4#楼施工至正负零后，未与李向明办理施工交接手续，亦未经

李向明书面同意，继续进行后续主体施工。

就上述侵犯事宜， 委托人已多次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贵司函告，贵

司均未停止侵权，鉴于以上情况，郑重发函如下：

1.贵方应在收到本函后即行停止侵权行为，并在 3 日内与委托人或

本律师联系，共同商讨相关后续施工交接及相关事宜。2.若贵方继续侵权

并逾期未与委托人或本律师接洽解决的，委托人将采取其他合法途径进

行自我救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启动诉讼程序依法维权，届时，因本纠

纷所引起的全部损失（包括逾期利益损失）及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各项费用）将由贵方全额承担。

本律师函作出法律分析所依据的事实系由委托人提供，并不排除与

客观事实有所出入的可能。 贵方如对本律师函涉及事实有异议，或对问

题的解决有其他合理建议，请与本律师联系沟通。

本律师函不得以任何方式被解释为委托人对权利作任何放弃、义务

作任何增加。 特此函告！

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

张淋淋 律师（联系方式：13467510793）

2022年 8月 10日

致：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签订了编号为 ：

SAZL-HZ-2017-006 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租赁物买卖合同》，依据（2019）粤 0304 民

初 47785 号《民事判决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 贵司应向我司支付的剩余款项共计人民币

66103550.55元。 现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将《融资租赁合同（售

后回租）》项下的全部债权以及上述《租赁物买卖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所有权转让至受让人安徽深

安投资有限公司。 贵司自上述主债权转让之日起，按照（2019）粤 0304 民初 47785号《民事判决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约定，向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履

行付款等义务。债权受让人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信息如下：账户名称：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里程支行，账号：184256427254。说明：1.本债权转让通知

自送达（公告） 之日起生效， 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2. 债权出让人联系方式： 曹露

13866760149，3.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胡晓晶 15055161792。 特此通知。

债权出让方：深圳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 安徽深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5日

债权及资产转让通知书

律 师 函


